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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北区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葛黎明、刘晓霞、毛伟、李静珠、刘红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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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公开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动公开的分类、主体、要求、程序、证实方法和资

源保障。 

本标准适用于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动公开工作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6112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DB33/T 2036.1 政务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信息分类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要分为决策信息、交易信息、监管信息、交易主体信用信息、服

务信息： 

a) 决策信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相关的政策法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信息； 

b) 交易信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从项目进场到合同订立的全过程信息； 

c) 监管信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作出的投诉处理信息、违法违规行为记录信息； 

d) 交易主体信用信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交易主体的基本信息、信用评价信息； 

e) 服务信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涉及的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服务指南的编制可参照

DB33/T 2036.1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4 公开主体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公开应坚持“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原则，具体应符合

附录A的规定。 

5 公开要求 

5.1 公开内容 

5.1.1 公开内容应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动公开内容清单（见附录 A）的规定，所公

开的各类信息内容应与信息主动公开内容清单保持一致。 

5.1.2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动公开内容清单应实施动态管理，对于因公开事项设定的依

据或者部门职责任务的变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公开事项新设、减少以及变更要素时，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应对主动公开内容清单及时做出调整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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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开渠道 

5.2.1 除国家、省指定的公开渠道外，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动

公开指定渠道（公开事项“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信息”的指定公开渠道为项目管理部门网站），并可在其

它渠道和载体进行公开。在指定公开渠道外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息，应确保信息内容与指定

公开渠道保持一致。 

注：其它渠道和载体包括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政务微博、微信、客户端、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公开查阅点、政

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或电子屏。 

5.2.2 应持续提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公开的便利性、透明性和集成直观性，交易信息宜

在各类公开渠道中以单一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为单位，公开招标投标全流程进度，实现单一项目各环

节信息逐一公开。 

5.2.3 应持续完善现场公开管理机制，保证现场公开信息准确有效。 

5.2.4 应在网络平台、依法设立的招标投标交易场所等各类公开渠道中设置监督投诉、咨询通道。 

5.3 公开时限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应自形成20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可根据实际制定严于上级部门规

定的公开时限，具体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6 公开程序 

拟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应严格执行信息生成、信息备案、信息发布的公开程序，

信息公开主体应对拟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保密性负责。其中，交易信息公开程序还应

满足以下要求： 

a) 信息生成： 

1) 数据电文形式信息：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和省里规定的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数据接口标准，并具有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的电子签名； 

2) 文本形式信息：应具有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盖章、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的项目负责人

签名； 

3) 交易信息生成应优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4) 除招标文件特别约定外，纸质文件应与数据电文保持一致。 

b) 信息备案：依法需备案的交易信息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备

案； 

c) 信息发布：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负责发布备案后的交易信息，并对交易信息的完整性、及时

性、安全性负责。 

7 证实方法 

7.1 公开内容 

应查看公开内容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是否包含决策信息、交易信息、监管信息、交易主体信用信息、

服务信息，公开内容是否符合附录A规定的要求。 

7.2 公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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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查看公开内容是否通过指定渠道公开，公开渠道是否多样，是否符合5.2的规定，是否方便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各相关方的获取和响应。 

7.3 公开时限 

应查看数据电文形式信息、文本形式信息是否符合5.3的规定。 

8 资源保障 

8.1 人员 

8.1.1 应建立人员管理机制，明确岗位、人员和职责分工，设置专、兼职信息公开人员。 

8.1.2 人员能力应能满足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公开工作需求，宜定期接受信息公开知识培

训。 

8.2 设施设备 

应从设施、设备上保障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

构应设有查阅设备/终端，设施设备管理可参照GB/T 36112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8.3 信息共享 

8.3.1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做好与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数据对接工作，各区县（市）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应做好与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数据对接工作，确保交易信息同步准确。 

8.3.2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应在政府网站、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统一设置或共享获取决策信息、

交易信息、监管信息、交易主体信用信息、服务信息，并可设置相关信息推送模块。 

8.4 信息安全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各类信息的公开渠道应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确保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公开后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伤害的信息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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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动公开内容清单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动公开内容清单见表A.1。 

表A.1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息主动公开内容清单 

序

号 
信息类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1 

决策信息 

政策法规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的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 

信息形成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内 

2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信息 

项目基本信息：项目名称、项目代码、审批（或核准、备案）机关、审批（或核准、

备案）文号、项目法人、投资估算（概算）金额、建设地点、项目其他概况。 

招标事项核准信息：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部门 
信息形成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内 

3 

交易信息 

招标文件预公示 

发包内容和范围、招标公告、投标人须知及前附表、投标人资格条件、评标办法和

标准（或资格审查办法和标准）、项目需求和说明、合同主要条款，以及其他需要公

开的信息（特别是作为评标加分条件或中标资格条件的业绩、奖项等；采购材料设

备的技术标准或引用的参考品牌及生产供应商）。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信息形成后及时公开，公示

时间不少于 3日 

4 
招标公告 

（资格预审公告） 

项目招标条件；招标项目名称、内容、范围、规模、资金来源；投标人资格能力要

求，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获取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时间、方式；递交投

标文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方式；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

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潜在投标人访问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网址及方法；

发布公告的媒介；其他依法应当载明的内容。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信息形成后及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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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续） 

序

号 
信息类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5 

交易信息 

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澄清或

修改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或修改事项；招标人及

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

响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或者投

标文件编制的，应当在提交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

至少 3日前，或者投标截止

时间至少 15日前公开 

6 暂停或终止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暂停或终止招标的原因；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的

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信息形成后及时公开 

7 开标记录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开标时间；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投标文件的其他

主要内容。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信息形成后及时公开 

8 资格预审业绩(奖项)公示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资格预审申请人资格条件业绩（奖项）及评分业绩（奖

项）；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

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资格预审工作结束后 3日内

公示 

9 中标候选人公示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中标候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质量、工期（交

货期），以及评标情况；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姓名

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条件业绩（奖

项）及评分业绩（奖项）；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被

否决的投标及否决原因；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招标文件规定公示的其他

内容。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3日

内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 3

日 

10 中标结果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中标人名称、中标价等内容。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确定中标人之日起 15日内

公开 



DB3302/T 1109—2019 

6 

表A.1 （续） 

序

号 
信息类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11 

交易信息 

评标委员会名单及评分公示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评标（资格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不记名技术标（答

辩）打分情况。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发布中标结果的同时进行公

示 

12 合同订立信息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合同双方名称、合同价款；中标通知书发出时间；合

同签订时间、合同期限。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

机构 
信息形成后及时公开 

13 

监管信息 

投诉处理信息 投诉处理决定书全文。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的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 

生效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公

开 

14 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公告 对招标投标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其他处理决定结果全文。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的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 

生效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公

开 

15 交易主体信

用信息 

交易主体基本信息 
交易主体的相关资质、业绩、良好行为记录以及从业人员的职称、执业资格

证书等信息。 
交易主体 信息形成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内公开 
16 交易主体信用评价信息 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交易主体的动态信用评价结果信息。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17 服务信息 服务指南 按 DB33/T 2036.1 中附录 A 规定的要素内容公开。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 信息形成后及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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